
新北市藥局兒虐簡易通報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諮詢電話：1. 24 小時 113 

2.上班時間 (02)89653359 轉 2303、2309 

發現有疑似兒虐個案 
(請參閱疑似兒少虐待及疏忽 

簡易篩檢參考表) 

進行通報 

電話通報 
113 保護專線 

(24 小時) 

網路通報 
搜尋「關懷 e 起來」 

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 

 (依頁面指示填相關資料) 

 

完成通報 

1.姓名 

2.電話 

3.住址 

通報前蒐集 

兒少基本資料 

 

 

1.其他人的基本 

資料。 

2.發現疑似兒少

受虐及疏忽之

時間、地點及

案情。 

若無兒少基本資

料，請提供： 

 



 

疑似兒少虐待及疏忽簡易篩檢參考表 

身 

體 

虐 

待 

(1) 可疑延遲就醫。 

(2) 一年多次急診外傷就醫。 

(3) 病情、病史與一般病兒就醫狀況不同，疑似兒虐者。 

(4) 皮膚：身體不同的區域有多處新舊瘀傷/挫傷/燙傷。 

(5) 骨折：一歲之前或不會走路的嬰兒，有任何骨折(先天遺傳性骨折除 

           外) 。 

性 

虐 

待 

(6) 陰部、肛門、口腔受傷、疼痛，原因不明或不合理。 

(7) 性病傳染、懷孕，兒少自述遭性侵。 

疏 

忽 

(8) 體重過輕合併營養不良行為異常，無按時預防注射或對任何兒少無適    

時的關懷注意者，6 歲以下無人陪伴者。 

精 

神 

虐 

待 

(9) 兒少遭受或疑似遭受各種類型之虐待，如不當語言、體罰、禁閉、禁 

食。 

(10) 異常精神心理狀態，如逃家、懼學，或其他言行異常。 

有上述任何一點或多點，請留意是否通報，(5)(6)(7) 為強制通報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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